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吴经熊法学文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吴经熊法学文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2043539

10位ISBN编号：7562043531

出版时间：2012-7

出版时间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吴经熊

页数：499

字数：550000

译者：孙伟,李冬松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吴经熊法学文选>>

内容概要

　　《吴经熊法学文选》主要内容包括：霍姆斯法官的法律哲学、法理学范围的重新界定、心理法理
学的问题与方法、法律之一元论、法律的艺术、司法哲学及判例、司法过程中的科学方法、裁判中之
“不得不”逻辑手段与目的间的比例：法律的艺术之研究、法律方法在利益衡平中的作用：司法过程
之研究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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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李冬松，男，1977年11月出生，江西星子县人，毕业于湘潭大学法学理论专业，获法学硕士学位
。
现为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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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7.自首 现在有人能够悔改自己所犯的过错，来投案自首交待他的罪，都应该得到宽宥。
对犯罪还未被告发前就投案自首得原的法律规定处理，把赃物追收退还给公家和原主。
倘若已有当事人投呈书状对罪犯告发，主管官府经批准并令有关执法部门应依法开庭分三次审理，那
么，原告发的诉状虽然还未批转到承办部门的法曹处所，这案件犯罪已经呈露，即使本犯要想改过自
新，也不得称作自首。
 如果在审理较轻罪行的过程中，罪犯自首交待了其另犯的更重的罪行，那么后者将得到宽宥。
假如有人已被推问审讯，因在追问下就另外再供出其他的犯罪事实，也可以宽免他在其他方面所犯罪
的部分。
这和由于自首了较重罪行的意义相同，所以说“也如同重罪的宽免一样”。
对于自首供述不实和不尽的情况，要以不实、不尽的罪行治罪；如果是死罪的话，应减一等。
 “自首供述罪行却不如实”，是说强盗打劫所得的赃物，向官府自首说是盗窃的赃物，虽然如数交待
清楚，仍应依强盗打劫未得财物的正条判罪等一类。
“及不尽”是说由于枉法曲断所取得财物值绢十五匹，虽然已自首十四匹，余下一匹不说，就是报赃
不尽的罪。
称“罪之”，是说不属于除名、免官、加倍追缴赃物，监守自盗的加重罪责，加役流刑等法条的类例
。
假如有人抢劫财物值绢二十匹，已自首十匹，余下十匹没有交待，根据抢劫得财的本罪法条应该判处
死刑，因它自己有了悔改的表现，他的罪状是由于自首才被发觉，所以对本罪已到死刑，可允许按死
刑减轻一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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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吴经熊法学文选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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